正名「台灣」的參考步驟

前言

李前總統日前訪問美國發表演講，表明要繼續推動台灣民主化，同時要將台灣正名為「台灣」，可是美國國務院卻表示，反對台灣片面改變現狀，其實，不需要誤解也不需要失望，這正是美國要求台灣，釐清美國與台灣關係的意見表達，為了讓大家知道台灣該如何「正名」，在不改變現狀的情況下，可以參考「關島正名」實例。
關島正名的經過
關島是美國海外未合併領土的五大列島區之一，除了關島Guam這個稱呼以外，另外有其他被考慮選擇的名稱包括：夏摩洛Chamorro（當地土著的稱呼），啦貼Latte（當地一種有象徵性的特殊石頭），瑪及蘭（一五二一年首先到達發現此島的西方探險家名字），陶陶摩阿Taotaomoa（當地土著祖先之總稱），烏瑪塔克Umatac（當地著名的港口名稱），還有其他不勝沒舉的稱呼。
最後選擇並且決定此列島名稱，是當地人民與美國國會商討後給予選定，這個「正名」的舉動也已經正式列入美國「領土與列島區」法規的第四十八章。
●法規的內容為：『48 USC 1421 領土包含關島地區』
【依據美國與西班牙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十日，在巴黎簽署而於一八九九年四月十一日生效的和平條約，所割讓馬里亞那群島中的關島，茲繼續稱為關島】
· 接下來還有一段進一步的說明：
『48 USC 1421a 未合併領土，首都，政府之權利』

【茲宣佈關島為美國未合領土，首都定於關島阿嘎那Agana市，關島當局之權利，如同本章節所規定，可以以關島名義進行訴訟，並且依據關島自行通過的法律，可以承擔關島政府所有行政權利的相關法律訴訟。】
台灣的正名步驟
要符合美國不改變現狀的要求，也配合李前總統所說，台灣不用宣佈獨立的想法，為了台灣能夠名正言順的達到「正名」目的，首要的步驟，就是要求美國國會「資源委員會」，釐清台灣的國際地位，並且建請美國國會宣佈：【台灣是美國軍事政府管轄下未合併領土，台灣依照國際法應該是美國的一個「列島區」，因為，依據美國與日本，在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簽署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生效的舊金山和平條約，美國是台灣的主要佔領權國，直到今日仍然繼續握有，傳統上稱呼為『福爾摩沙與澎湖』，現經台灣人民選擇並決定為『台灣與澎湖』。】
再進一步，也可以建請美國國會宣佈「台灣關係法」繼續有效，同時，授權台灣人民五年內召開制憲大會，制定新憲法，在新憲法組織期間，有關台灣與美國國會的聯繫方式，應該與台灣當局協商後發佈，至於「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就由「主要佔領權」國美國宣布解散就可以了，或由台灣人民共同將其趕出台灣。
結論

台灣目前的政治亂象，美國是絕對脫不了干係，中國則趁機統戰，中國明明知道台灣絕不是中國一部分，除了以在台灣的纯種中國人，製造似是而非的統一美景吸引台灣人，遺憾的是，受到過去錯誤大中國思想教育的部分台灣人，搖旗吶喊的幫中國才令人心痛，台灣已經走到生死存亡關頭，明確自己的方向，走正確的路已是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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